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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学院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细则

为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，提高人才选拔的科学性，结合学校

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成立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、命题工作领导小组、监督工

作领导小组并组建相应的考核组。

二、考核内容及组织

1.专业知识考核。严格按照《吉林农业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

业目录》中各考核科目及参考书目进行考核。专业知识考核分为业务课一和

业务课二两部分，满分各为 100 分。

2.综合素质考核。重点考核考生的本科、硕士期间学习、科研能力、英

语水平（含文献阅读、摘要写作、口语和听力等）、专家推荐、攻读博士学

位的研究设想等情况。满分为 200 分。

3.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。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学习

（工作）态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方面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时 间 内 容 备 注

2026 年6月 10 日

上午9:00-11:00
笔试

专业知识考核（业务课一）

地点：综合教学楼618

2026 年6月 10 日

下午13:30-15:30
笔试

专业知识考核（业务课二）

地点：综合教学楼618

2026 年6月 11 日

上午 8:30
面试

综合素质考核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

地点：另行通知

如有调整，以学院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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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录取

1.录取排序原则:按照所报导师的考生总成绩顺次排序录取。考生总成

绩=专业知识考核成绩(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)+综合素质考核成绩。

2.专业知识考核(业务课一和业务课二)有低于 60 分的，或综合素质考

核低于 120 分的，不予录取。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通过的，不予录

取。

3.第一志愿合格生源不足时，可开展调剂工作。优先在二级学科内调剂，

二级学科无其他合格生源的可在一级学科内调剂。按照总成绩排序，从高到

低顺次调剂。

4.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核结果，按照招生计划，审核并

确定拟录取名单后报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审核后按规定统一公示。

5.考生因报考博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。若因

此造成考生不能考试或无法录取，我校不承担责任。拟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

考生在录取公示结束前须将全部个人档案转入我校;定向就业考生在拟录取

前需签订定向培养协议。未在规定日期内将档案、定向培养协议等材料转递

到我校的，将取消录取资格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学院对博士考核全程录音录像。考生不得私自对考核过程拍照、录音录

像，不得将考核过程外泄，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，否则

学校有权追究其责任，并取消成绩。

学院咨询电话：0431-84532849 联系人：王老师


